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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 宁波灏钻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柴恩燕、陈君磊、刘振逸、胡权丰、胡金华、李涛涛、徐西洋、王华卫。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负责解释。

商用净饮机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用净饮机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和质量承诺。
本文件适用于具备以市政自来水或其他集中式供水为原水，以反渗透、超滤、纳滤等净化水技术，旨在去除水中有害物质纯水处理装置，并具备电热元件式加热系统的净水饮水一体机（以下简称净饮机）。

本产品适应于除了个人家庭外的所有场合，且制热能力标称值不低于12L/h。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0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包装通则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 4706.1—2024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13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制冷器具、冰淇淋机和制冰机的特殊要求
GB 4706.19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5296.2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使用说明

GB/T 1721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

GB/T 17218 饮用水化学处理剂卫生安全性评价

GB/T 22090—2008冷热饮水机

GB/T 30307 家用和类似用途饮用水处理装置

CJ 94 饮用净水水质标准

QB/T 4143 家用和类似用途超滤净水机

QB/T 4144—2019家用和类似用途纯净水处理器

QB/T 4991—2016 家用和类似用途净饮机

GB/T 4706.36-2024 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36部分：商用电开水器和液体加热器的特殊要求
GB 34914-2017    《反渗透净水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 

GB T 2423.17-2024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
GB/T4214.1-2008   《声学  家用电器及类似用途器具噪声测试方法  第1部分：通用要求》
术语和定义

QB/T4991—2016、QB/T 4144—2019 和GB/T 22090—2008 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基本要求

设计

研发设计过程应采用设计失效模式及后果分析（DFMEA）对高风险质量项目进行识别以及验证优化，采用模块化设计及关键零部件建立 CBB 通用性零部件库。

结构设计时应考虑到使用方便、产品整机安装、清理方便，便于维护保养和更换滤芯

原材料 

进水电磁阀、出水阀耐久性

进水电磁阀、出水电磁阀的耐久性应符合 QB/T 4144—2019 中 5.9.1 要求。

泵耐久性

泵按照 QB/T 4144—2010 中 6.9.2.1 的规定进行试验，泵连续运转 2200h 后，噪声无超标现象，流量和压力性能参数不低于额定参数的 85%。

泵按照 QB/T 4144—2010 中 6.9.2.2 的规定进行试验，共进行 11 万次循环后，噪声无超标现象，流量和压力性能参数不低于额定参数的 85%。
 金属外壳

 按GB T 2423.17-2024环境试验 第2部分：试验方法 试验Ka：盐雾进行测试，48h盐雾试验外观无锈蚀。

 工艺和装备

生产车间应满足《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2001）的要求。

生产商应采用条码系统，实现产品信息可追溯性的管理。

检测能力

应具备净水流量、总净水量、净水产水率、噪声（半消声室）、微生物指标、理化指标、包装性能试验的能力要求。

技术要求
正常使用环境

在下列环境条件下，一体机应能正常工作：

a) 环境温度：4℃～40℃；

b) 环境相对湿度：≤90％（25℃时）；

c) 进水温度：5℃～38℃；

d) 进水水质：符合 GB 5749 的要求；

e) 进水压力： 0.1MPa～0.4MPa；

f) 电压、频率：220V/380V、50Hz/60Hz。

外观

净饮机外观应清洁、无污垢、无锈蚀，铭牌应清晰、醒目且位置正确。

净饮机外表结构件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无锐利棱边。

净饮机涂层表面应平整光亮，颜色均匀一致，涂层牢固，涂层表面不应有明显的流疤、划痕、皱纹、麻坑、起泡、漏涂或集合沙粒等缺陷。

电镀件的装饰镀层应光洁细密、色泽均匀，不应有斑点、锈点、针孔、气泡或镀层剥落等缺陷。

塑料件的表面应平整光滑，色泽均匀，不应有裂痕、气泡、明显缩孔和变形等缺陷。

使用性能

制热水性能

热水出水温度

净饮机的热水出水常规温度不应低于90℃（海拔高度低于1000m），且当次90℃以上水流出量不少于2L。

制热水能力

净饮机的制热水能力不应小于标称值，并且制热水能力标称值不应低于12L/h。

制冷水性能

冷水出水温度

压缩机制冷式净饮机的冷水出水温度不应高于10℃（海拔高度低于1000m），电子制冷式净饮机

的冷水出水温度不应高于15℃，且在此温度下当次的饮用水出水量不少于0.2L。

制冷水能力

净饮机的制冷水能力不应小于标称值。并且压缩机制冷式净饮机制冷水能力标称值不应低于1.5L/h，带冰箱式净饮机制冷水能力标称值不应低于1.0L/h，电子制冷式净饮机制冷水能力标称值不应

低于0.5L/h。

出水阀流量及水箱容量
净饮机净化系统工作完成后，净饮机的出水阀流量，在所有出水阀同时打开的前提下，每个出水阀均不小于标称值，最小不小于1.1L/min。

注：速热式净饮机除外。

净饮机所有出水阀同时打开后，必须能保证连续5分钟内出水量不小于标称值1.1L/min以上。
密封性能

水路密封性能

净饮机的水路及水路连接部位不应有漏水现象。

制冷系统密封性能

压缩机制冷系统应密封，任何部位制冷剂年泄漏量不应大于0.5g。

防冰堵能力

净饮机的水路中不应出现冰堵。

噪声及振动

净饮机正常工作时，不应产生异常的噪声，噪声声功率级应满足表 1 的要求。

噪声要求
	流量/（L/min）
	限值/dB(A)

	≤0.14
	≤50

	＞0.14 且＜1.0
	≤55

	≥1.0
	≤65


净饮机正常工作时，不应产生异常的振动，振动速度的限值应符合表 2 的要求。

振动速度要求
	流量/（L/min）  
	限值/(mm/s)

	≤0.14
	≤5.0

	＞0.14 且＜1.0
	≤5.0

	≥1.0
	≤6.0


耐久要求
用于净饮机加热功能的控温元件，经过110 000次测试后，元件应能正常工作，并在温控精度内。

用于净饮机加热功能的限温元件（热断路器），按10000次测试，元件应能正常工作，并在限温精度内。

用于净饮机制冷功能的控温元件，按100000次测试，元件应能正常工作，并在允许的温控范围内。

净饮机出水阀在正常使用温度下开闭100 000次后，元件应能正常工作。

净饮机加热元件累计工作3000h后，元件应能正常工作。
24h耗电量
耗电量实测值应不大于标称值。
卫生安全

净饮机中与水直接接触的材料及部件应符合GB/T17219。

净饮机中化学处理剂应符合GB/T17218。

净饮机整机卫生安全应符合GB/T30307。

净水水质

反渗透净饮机的净水水质应符合QB/T4144的要求。

纳滤净饮机的净水水质应符合CJ94的要求。

其他净饮机的净水水质应符合QB/T4143的要求。

净饮机脱盐率应不小于95%
 水效等级

  净饮机的水效等级满足GB 34914-2021净饮机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要求。

净水流量

净饮机净水流量不应低于标称值的95%。

额定总净水量

净饮机额定总净水量不应低于标称值的95%。

结构

管道布局

管道布局合理，连接牢固。

漏水保护装置功能

漏水保护装置应发出警示的声音同时关闭进水电磁阀。

滤芯寿命提醒功能

应具备滤芯寿命到期提醒功能。

结构整体性要求

净饮机在进行表3规定的静水压力试验、破裂压力试验和循环压力试验时应无渗漏或破裂现象。

净水部分结构性测试要求

	系统整体  
	静水压力测试a
	破裂压力测试a
	循环压力测试a

	配备直径＜203mm 压力容器的系统
	3 倍最大工作压力或 2,070kPa
	最高工作压力4倍

（或2,760 kPa）
	从0到1,040kPa或最大工作压力下循环 100,000 次

	配备直径≥203mm 压力容器的系统
	1.5 倍最大工作压力或 1,040kPa
	
	从0到1,040kPa或最大工作压力下循环 100,000 次

	非连续开放式排水的系统
	1.5倍最大工作压力或1,040kPa
	
	从 0 到 345kPa 循环 10,000 次

	便携式人工加压的系统
	1.5 倍最大工作压力  
	
	无

	注：储水压力罐不进行上述试验。

	如果表中列出可选择的压力值，测试应以较高的压力进行。


电器安全

电器安全应符合GB4706.1、GB4706.13、GB4706.19的相关要求。

防烫伤要求
净饮机应设置有效防止幼童开启热水出水阀的装置，或安装有防止幼童直接接触到热水出水阀的装置。

环保要求
应符合GB/T 22090—2008中5.6 的要求和 QB/T 4144—2019中5.10的要求

试验方法

试验条件及主要测量仪器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1的要求。

外观
视检。

使用性能

制热水性能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3.1的要求。

制冷水性能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3.2的要求。
出水阀流量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3.3的要求。
密封性能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3.5的要求。
防冰堵能力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3.6的要求。
噪声和振动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3.7的要求。

耐久要求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4的要求。

24h耗电量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5的要求。

卫生安全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6的要求。

净水水质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7的要求。

净水流量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8的要求。

额定总净水量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9的要求。

结构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10的要求。
电器安全

依据QB/T 4991—2016 中 6.11的要求。

防烫伤要求
按GB/T 22090—2008 中 6.3 进行试验。

环保要求
按QB/T 4144—2019 中 6.10的要求进行试验。

检验分类

出厂检验

凡提出交货的净饮机，均应进行出厂检验。按照GB/T2828.1规定抽样，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要求和试验方法见表4。

出厂检验的抽检项目、批量、抽样方案、检查水平及合格质量水平等可由制造厂质检部门按企业的自定规范或企标执行。

出厂检验中的安全检验项目，均属致命缺陷，只要出现1台项不合格，即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出厂检验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致命缺陷

	
	
	
	A
	B
	C
	

	外观
	5.2
	6.2
	
	
	√
	

	电器安全
	防触电保护
	5.11
	6.11
	
	
	
	√

	
	电气强度
	
	
	
	
	
	

	
	接地措施
	
	
	
	
	
	

	
	功率
	5.12
	6.11
	
	
	
	√

	标志、包装
	8.1、8.2
	视检
	
	
	√
	

	制热水性能
	5.3.1
	6.3.1
	
	√
	
	

	制冷水性能
	5.3.2
	6.3.2
	
	√
	
	

	净水性能
	5.7
	5.7
	
	√
	
	

	净水流量
	5.9
	5.9
	
	√
	
	

	结构
	5.11
	5.11.1
	
	√
	
	

	漏水
	5.11
	5.11.2
	
	
	
	√

	噪音
	5.3.6
	6.3.6
	
	√
	
	


型式试验

型式检验每年进行1次。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新产品转厂生产试制定型鉴定时；

c) 设计、工艺或使用零部件和材料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性能时；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所有项目。

周期性的型式检验样本应从出厂检验合格的样品中随机抽取，抽样按GB/T2828.1进行，也可采用表3。采用判别水平I的一次抽样方案，其样本大小、不合格质量水平，判定数组见表5。

型式检验

	序号
	检验项目
	要求
	试验方法
	不合格分类
	致命缺陷

	
	
	
	
	A
	B
	C
	

	1
	外观
	5.2
	6.2
	
	
	√
	

	2
	制热水性能
	5.3.1
	6.3.1
	
	√
	
	

	3
	制冷水性能
	5.3.2
	6.3.2
	
	√
	
	

	4
	出水阀流量
	5.3.3
	6.3.3
	
	√
	
	

	5
	窜温
	5.3.4
	6.3.4
	
	√
	
	

	6
	密封性能
	5.3.5
	6.3.5
	√
	
	
	

	7
	防冰堵能力
	5.3.6
	6.3.6
	
	√
	
	

	8
	噪声和振动
	5.3.7
	6.3.7
	
	√
	
	

	9
	耐久性
	5.4
	6.4
	
	√
	
	

	10
	耗电量
	5.5
	6.5
	
	√
	
	

	11
	卫生安全
	5.6
	6.6
	√
	
	
	

	12
	净水水质
	5.7
	6.7
	
	√
	
	

	13
	净水流量
	5.8
	6.8
	
	
	
	√

	14
	额定总净水量
	5.9
	6.9
	√
	
	
	

	15
	结构
	5.10
	6.10
	√
	
	
	

	16
	电器安全
	5.11
	6.11
	
	
	
	√

	17
	标志、包装
	8.1、8.2
	视检
	√
	
	
	


型式检验的净水水质和电气安全项目属致命缺陷，判定应100%合格，若出现1台项不合格，即判该批次产品不合格：若出现其他类别不合格项，可从同一批中加倍抽样对不合格项进行复检，若仍出现不合格项，则判该次型式检验不合格。

型式检验的样品一律不应作为合格品交付用户。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标志

净饮机的铭牌及安全注意事项应位于明显的位置。

铭牌

铭牌应标注GB4706.1、GB5296.2规定的适用内容。

包装箱

包装箱应符合GB5296.2的相关规定。

包装

包装应符合GB/T1019的相关规定。

运输

运输过程中应防止剧烈震动、挤压、雨淋及化学物品侵蚀。

搬运应轻拿轻放，码放整齐，严禁滚动和抛掷。

贮存

成品应储存在干燥、通风良好、周围无腐蚀性气体的仓库中。净饮机应按型号分类存放，堆码的

高度不应大于包装箱上标明的堆码高度。

贮存期不应超过两年。

质量承诺

自购买之日起，除因人为因素及自行拆卸等非制造原因发生的故障损失外，在正常使用、运输、贮

存条件下，整机三包保修期为 2 年，商家声明的耗材除外（若是耗材本身质量问题，列入保修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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